关于申报2013年度高技能人才培养奖励的通知
各院系、各部门：

根据《镇江高专高技能人才培养奖励办法(试行)》（镇高专﹝2012﹞142号）文件精神，经学校研究，决定开展2013年度高技能人才培养奖励申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励条件和标准

详见《镇江高专高技能人才培养奖励办法(试行)》（镇高专﹝2012﹞142号）文件。
二、奖励计算时间

2013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期间获得与专业相对应的非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在职在编人员。
三、申请所需材料
1. 申请人所在院系(部)初审并签署意见的《镇江高专高技能人才培养奖励申请表》(一式二份)。
2.申请人员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非教师系列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四、申请截止时间

申请人员于2013年12月31日之前提出申请，逾期不再办理。

五、其他事项

（一）申请材料均于2014年1月2日(周四)下午4:00前由各院系(部门)集中报送至人事处凌蕾花老师处，同时各院系(部门)还需填写《镇江高专高技能人才培养奖励人员名册》，并将电子版发凌蕾花的办公平台。

（二）相关表格请到“人事处-文档下载-师资科”中下载。联系人：凌蕾花，联系电话：88962122。
                                        镇江高专人事处

                                       2013年12月18日

